
屏東 縣 以栗 國 民 小 學 教 科圖 書選 用委 員會 組 織 表 
 

一、依據： 

1.國民教育法增訂第八條之二「：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之教科圖書，由學校 校務 

會議訂定辦法公 

開選用之。」 

2.108 年 4 月 15 日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臺教國署國字第 1080036771B 號令 

「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教科圖書選用注意事項 

3.97 年 6 月 16 日屏府教學字第 0970122132 號「屏東縣國民中小學教科圖 書 

選用及採購應行注意事項。」 

 

二、目的： 

根據學生學習之需要，教學效果之提升，教學目標之達成，本合法、公平、公 

正、公開、客觀及專業之原則，辦理教科書評選採購有關事宜。 
 

三、辦法： 

1.成立教科圖書評選委員會﹙以下簡稱評選委員會﹚委員會成員名單由教導處簽 

請校長核定，全校教師均為評選委員會成員。其中校長擔任指導員，教導主任 

擔任總召集人，教導主任因故無法擔任召集人時，由校長 指定適當人選擔任 

之。教科書承辦為承辦人。評選委員會由各領域教學群組成各領域召集人為小 

組組長。 

 

職務 職稱 職掌 

教導主任 召集人 督導教科書選用。 

承辦行政組、

教務組 

 

執行秘書 
提供教科書選用相關資料。執行教科書選用相關

業務。辦理教科書、教學媒體，採購 

領域召集人 委員 與同領域教師研議設計，並填寫教科書評選表。 

填寫教科書使用意願調查表 

學年代表 委員 與同學年教師研討並填寫複審建議單。 

填寫選用程序評鑑表 

家長代表 委員 提供學校教科書選用意見。 

填寫選用程序評鑑表 
 

備註：教科圖書選用評審委員會由處室主任、各領域召集人或代表、教師

（會）、家長（會）代表組成之，教師代表不得少於三分之一，必要時得邀

請學生列席參與。 
 

2.選用原則 
 

（1） 選用之教科圖書（若為教育部辦理審定之領域），以教育部審定，且審定執照 

未逾有效期間者為限。教科圖書隨附之教具、教學媒體及其他相關物品，

不得納入評選項目。 

 



 

（2）明定選用版本順位。 

（3）同一學年度同一領域，除語文領域外，應採用同一版本。同一學習階段，以採 同一 

     版本為原則；未選用同一版本者，應考量學生學習 之延續性及銜接必要性。 

（4）有特殊需求或依前款規定選用教科圖書有困難者，應敘明理由，並 考量教材銜接 問題， 

    編撰銜接教材及安排銜接教學時間與銜接補救措施等，報教育處備查。 

3.選用程序 

（1）蒐集資料、提供資訊：由業務承辦人及評選委員會蒐集數種版本教 科書籍、相關資料，

並邀集各書商舉辦教材說明會，以利於評選。 

（2）由評選委員會各小組召集人召集各小組成員，就各種版本教科書之 內容、取材、 順序

、編排、字體、紙張、印刷 .等相關事項詳加討 論後，作成評選結果會 議記錄。 

（3）評選結果會議記錄經課程發展委員會審查通過後，再交由業務承辦人辦理採購事。 

四、選用時間及注意事項： 

（1）自每年五月一日起，始得開始選用，並至五月三十一日前完成；開始選用日一個月 

    前，應公告選用程序及時間表。但一百零八年選用 之期限，得至 六月二十五日 

    止。 

   （2）蒐集各領域經審定之教科圖書，並於指定場所公開陳列。 

      （3）取得教科圖書出版業者出具遵守「公平交易委員會對於國民中小學教科書銷售行 

   為之規範說明」之書面聲明。 

  （4）設計教科圖書評選表，以利選用成員評選。 

  （5）選用成員選用過程及評選決議，應作成紀錄，經校長核定後公告，並建檔保 

       存至少二十年。 

五、本辦法於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承辦人 蕭麗華 教導主任 王雅華 校長 李逸群 
 

   



屏東縣以栗國小 110 學年度第二學期 

111 學年度教科書評選表 

 

 
《附件一》 

 

□語文 □數學 □生活 □健康與體育 
一、評鑑教科書領域：□綜合活動 □自然與科技 □社會 □藝術與人文 

二、評鑑年級： _ 年級 / 評鑑日期： _年 _月 日 三、審選標準：請

依據教學經驗與審選標準來實施評鑑，在每個評分項目內依滿意程 
度給予 5~1 分（優 5 分、良 4 分、可 3 分、差 2 分、劣 1 分） 

 

版 本 
分 數 

評 分 項 目 

南
一
版

康
軒
版

翰
林
版 版

編
輯
理
念

 

課程大綱與階段教材細目是否明確     

教學目標是否明確具體可行     

課程組織架構是否具完整性     

章節的組織安排是否具程序性     

教
材
編
選
及
教
學
設
計

 

教材內容是否符合分段能力指標     

教材內容的實用性是否與學生生活結合     

教材內容的統整性是否與其他領域課程相結合     

教材內容難易度是否符合該年級學生之程度     

教學流程設計順序是否兼顧連貫性，單元節數是否合理     

教學活動設計是否合宜、適性     

教學評量方式是否多元、可行     

學生手冊、習作內容的規劃及學生活動的安排     
輔
助
教
材

 

輔助教材、媒體、教具、掛圖等是否完備，品質是否優良     

是否提供網站服務、線上資料及題庫的支援     

教師手冊或教學指引編寫內容是否詳實、豐富     

版
面
設
計

 

圖片、照片、索引、術語是否助於內容之說明     

版面設計安排是否美觀、實用     

字體大小及頁數篇幅是否合理適中     

圖片繪(攝)製、印刷色澤、紙張選用及裝訂品質     

總 分     

順 位     

決議版本： 版/評鑑老師簽名： 

 

 



  

 

屏東縣以栗國小 111 學年度第二學期教科圖書評選會議紀錄 
一、時間：111 年 5 月 4 日（三）下午 14：00 

二、地點：會議室 

三、召集人：王雅華  主任                  紀錄：蕭麗華 

四、出席人員：如簽到簿 

五、列席人員：如簽到簿 

六、主席致詞：感謝各位委員的參與，111學年度教科書評選會議，評選版本 

時，請檢視是否依據教科圖書評選表內的各項評鑑指標依序給， 

分數最優給 5 分，依次為 4、3、2、1、0分，最後統計總分。也 

請大家將課本、習作、教學指引一併評選以力求客觀公正。  

七、業務報告：各學年及各領域已請於5月3日完成（二)完成111學年度教科書 

              評選，評選版本已整理如附件。 

八、討論提案： 

案由：各學年及領域選出的111年度教科圖書選用版本，是否通過，提請討論  

說明：1、依據 97 年 6 月 16 日屏府教學字第 0970122132 號「屏東縣國民中 

         小學教科圖書選用及採購應行注意事項」 

      2、依據屏東縣以栗國民小學教科圖書選用辦法 

      3、各學年及領域選用結果如附件 

決議：1、評選結果如附件照案通過，後續教科圖書訂購事宜交由承辦人麗華 

         老師負責辦理。 

      2、選用會議紀錄、結果及版本表程校長核定後，公告各學年教科書使 

         用之版本。 

 

 

 

 

 

承辦人 蕭麗華 教導主任 王雅華 校長 李逸群 

  

 

  
 

 

 



屏東縣以栗國小 111 學年度第二學期教科圖書評選會議紀錄 
   一、時間：111 年 5 月 4 日（三）下午 14：00 

   二、地點：會議室 

   三、召集人：王雅華  主任                  紀錄：蕭麗華 

   四、出席人員：如簽到簿 

   五、列席人員：如簽到簿 

   六、主席致詞：感謝各位委員的參與，111學年度教科書評選會議，評選版本 

時，請檢視是否依據教科圖書評選表內的各項評鑑指標依序給， 

分數最優給 5 分，依次為 4、3、2、1、0分，最後統計總分。也 

請大家將課本、習作、教學指引一併評選以力求客觀公正。  

   七、業務報告：各學年及各領域已請於5月3日完成（二)完成111學年度教科書 

              評選，評選版本已整理如附件。 

   八、討論提案： 

   案由：各學年及領域選出的111年度教科圖書選用版本，是否通過，提請討論  

   說明：1、依據 97 年 6 月 16 日屏府教學字第 0970122132 號「屏東縣國民中 

         小學教科圖書選用及採購應行注意事項」 

         2、依據屏東縣以栗國民小學教科圖書選用辦法 

         3、各學年及領域選用結果如附件 

  決議：1、評選結果如附件照案通過，後續教科圖書訂購事宜交由承辦人麗華 

          老師負責辦理。 

        2、選用會議紀錄、結果及版本表程校長核定後，公告各學年教科書使 

          用之版本。 

 

 

 

 

 

    承辦人  蕭麗華    教導主任  王雅華     校長 李逸群 

  

 

 

 

 

 



附件一教科書選用一覽表 

屏東縣以栗國民小學 111 學年度教科書選用一覽表 

學習領域        
年級

 
一 二 三 四 五 六 

語文 

本國

語文 

國語文 南一 康軒 康軒 南一 康軒 南一

閩南語 真平 真平 真平 真平 真平 真平

英語   康軒 W 康軒 W 康軒 H 康軒 H

數學 康軒 康軒 南一 康軒 翰林 翰林

生活課程 

自然與生活科技 

康軒 南一 

翰林 康軒 翰林 康軒

社會 翰林 翰林 康軒 康軒

藝術與人文 康軒 翰林 翰林 翰林

健康與體育 翰林 翰林 翰林 翰林 翰林 翰林

綜合活動   翰林 康軒 翰林 康軒

資訊教育   自編 自編 自編 自編

 
     承辦人：蕭麗華            教導主任：王雅華            校長：李逸群 

 

 

 

 

 

 

 

 

 



附件二簽到表 

 

 

 

 

 

 

 

 

 

 

 

 

 

 

 

 

 

 

 

 

 

 

 

 

 

 

 

 

 

 

 

 



 

 

 

 

 

 

 

 

 

 

 

 

 

 

 

 

 

 

 

 

 

 

 

 

 

 

 

 

 

 

 

 

 



附件三評選照片 

  

說明:雅華主任主持教科書評選會議 

 

 

 

  

說明:各領域教師進行教科書評選會議 

 

 

 

 

 

 

 

 

 

說明:各領域教師進行教科書評選會議 

 


